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

2023 年专项项目（科技活动项目）申请通告

根据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管理办法》，为加强交叉

科学发展战略顶层设计，促进交叉科学领域学术交流活动，交叉

科学部现公开发布 2023 年专项项目（科技活动项目）申请通告。

一、定位、资助范围

专项项目（科技活动项目）旨在资助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

展相关的战略与管理研究、学术交流活动、科学传播、平台建设

等活动。本期专项项目（科技活动项目）征集类型：能有效推动

交叉科学发展，或能有助于交叉科学领域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的

专题研讨会议。

二、申报要求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本专项项目申请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 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；

2.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；

3. 所在单位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。

（二）限项申请规定

1. 本专项项目不计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人员申请

和承担总数 2 项的范围。



2. 申请人同一年度只能申请 1 项交叉科学部专项项目（科

技活动项目）。

（三）申请注意事项

1. 项目实行无纸化申请，申请接收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0

日—2023 年 8 月 17 日 16:00 时。

2. 项目负责人在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中选择“在线申请”

—“新增项目申请”—“申请普通科学部项目”—“专项项目”

—“科技活动项目”进行项目申报。申请代码 1 根据申请的具体

研究内容选择交叉科学部相应代码（T01：物质科学领域，T02：

智能与智造科学领域，T03：生命与健康科学领域，T04：融合科

学领域），申请代码 2 不填写。以上选择不准确或未进行选择的

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。

3. 项目资助强度不超过 10 万元/项，项目的研究期限统一

填写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。

4. 项目申请书应包括：研讨主题的背景和意义，所面临的

挑战与机遇，专题的研究目标、内容，活动的起止时间、参加范

围、规模、潜在影响，可行性分析，预期成果等。

项目选题应具有显著的前瞻性与交叉性，对交叉科学部的顶

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起到推动作用。科技活动项目预期成果中必须

包括与活动主题相关的研究报告/活动总结/出版物等；若申请获

得资助，上述成果将是结题审查的重要依据。



5. 申请人应当严格按照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

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和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

制说明》的具体要求，认真如实编制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

算表》。

6. 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，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

材料。

7.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

完整性进行审核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（1）本专项项目采用无纸化申请方式，依托单位只需在线

确认并及时提交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，无需报送纸质申请书。

项目获批准后，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《资助项目计

划书》最后，与之一并提交。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信息系统中的

电子申请书保持一致。

（2）依托单位须在截止时间前（2023 年 8 月 17 日 16:00

时）通过信息系统逐项完成审核、确认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

附件材料；须在项目申请截止时间后 24 小时内在线提交项目申

请清单，否则项目申请将不予受理。

8. 申请人在填报申请书前，应当认真阅读《国家自然科学

基金专项项目管理办法》《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

南》和本通知的相关内容。不符合管理办法、项目指南和本通告

相关要求的申请项目不予受理。

三、咨询方式

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综合与战略规划处

电话：010-62327468；010-62325147

Email：interdis@nsfc.gov.cn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

交叉科学部

2023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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